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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主要計畫規定本案主要計畫規定本案主要計畫規定本案主要計畫規定居住人口為居住人口為居住人口為居住人口為 26,00026,00026,00026,000 人人人人，，，，平均容積率為平均容積率為平均容積率為平均容積率為 180%180%180%180%，，，，依本細部計依本細部計依本細部計依本細部計畫畫畫畫可可可可

供住宅使用之分區面積及容積率予以檢核供住宅使用之分區面積及容積率予以檢核供住宅使用之分區面積及容積率予以檢核供住宅使用之分區面積及容積率予以檢核，，，，本細部計畫本細部計畫本細部計畫本細部計畫可供住宅使用可供住宅使用可供住宅使用可供住宅使用平均容積率平均容積率平均容積率平均容積率

為為為為 174.51%(174.51%(174.51%(174.51%(詳下表詳下表詳下表詳下表))))，，，，符合主要計畫規定符合主要計畫規定符合主要計畫規定符合主要計畫規定。。。。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    

可可可可供住宅使供住宅使供住宅使供住宅使
用用用用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    

可可可可供住宅使用供住宅使用供住宅使用供住宅使用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樓地板面積樓地板面積樓地板面積樓地板面積((((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    

第 1 種住宅區 62.6120 150% 150% 93.9180 

第 2 種住宅區 54.0334 180% 180% 97.2601 

第 3 種住宅區 3.9448 200% 200% 7.8896 

第 1 種商業區 14.3691 350% 233% 33.5279(註 1) 

第 2 種商業區 11.4765 400% 200% 22.9530(註 2) 

174.51% 

合計 146.4358 -  255.5486 - 

註：1.第 1種商業區 2/3 計入可供住宅使用平均容積率檢視。 
2.第 2 種商業區 50%計入可供住宅使用平均容積率檢視。 

 


